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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A5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获悉， 从今天起， 全市法院有序恢复诉讼

服务大厅、 信访场所现场办理诉讼和信访事

务， 需预约办理时间和出示“随申码”。

据悉， 全市法院从 2020 年 3 月 25 日

起， 有序恢复诉讼服务大厅、 信访场所现场

办理诉讼和信访事务。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 为减少人员聚集， 降低感染风险，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根据上海高院就

各级法院诉讼服务大厅恢复开放后的有关事

项通告， 当事人、 律师等诉讼参与人需要到

相关法院办理立案等诉讼服务事项的， 可通

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站、 市“一网通

办” 诉讼服务栏目、 随申办市民云 APP、

“上海法院 12368” 微信公众号、 “上海移

动微法院” 微信小程序等预约办理时间。 如

需查询预约程序， 可拨打 12368热线电话。

此外，预约现场办理相关事务的当事人、

律师等诉讼参与人应当按预约时间前往现场

办理。当事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到诉讼服务

中心办理有关事项的， 应主动配合进行体温

检测，如有咳嗽、发热（体温超过 37.2℃）等症

状的，一律不得进入诉讼服务中心，请及时到

医疗机构诊断。 进入诉讼服务场所的人员还

应出示“随申码” 和身份证件并进行信息登

记，“随申码”显示绿色的方可进入。

根据通告， 当事人、 律师等诉讼参与人

应自觉遵守来访和疫情防控的各项规章制

度， 服从工作人员指引，自觉耐心排队等候。

在进入诉讼服务中心时，应自觉佩戴口罩，与

他人保持 1.5 米以上距离。 诉讼服务事项办

理完毕后， 及时离开。 各级法院应根据诉讼

服务大厅以及信访接待场所的规模对同一时

间进入的人员数量， 按照预约有序开放。

除必须来诉讼服务中心现场办理有关事

项的外， 当事人、 律师等诉讼参与人优先通

过网络渠道办理各类诉讼服务事项。

短 评 复市，市民的热切期盼
本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调整为二级响应， 广大市民无不 “喜大普

奔”。 因为这一疫情根本性好转为复市提

供了巨大空间。

十多天前， 上海就开启了有序复工复

产复市的模式。 相比复工复产， 复市显得

姗姗来迟且步履维艰。 眼下， 上海已基本

上实现了复工复产， 一些受疫情影响而停

工的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也相继重启， 而

素来熙熙攘攘的上海街市依然冷清 、 萧

条。 虽说闹市区的咖啡店、 熟食铺 （如光

明村） 人头攒动， 但绝大多数商场、 店铺

开张了， 却是人流稀疏， 还有不少沿街店

铺关门大吉。

随着上海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 复市迎

来了向好趋稳的良机， 街市的人群流动恢复

常态， 那是指日可待的事儿。 然而， 新冠肺

炎传播的风险依然存在， 尤其是境外输入病

例时有发生， 在二级响应的形势下复市， 社

会防控和自我防范意识则是不能 “降级 ”

的。

那么， 如何复市而防控不 “降级”？ 话

分两端说———

复市后的商场、 店铺， 从理论上说， 作

为公共场所， 它应该是会出现人群的集聚和

流动。 为防止出现集聚性风险和流动性风

险， 商场和店铺有责任和义务做好防控工

作， 诸如： 至少通风两次 （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 确保室内空气的充分流通； 做好室

内的消毒工作； 电梯乘客限量上下； 营业员

与顾客、 顾客与顾客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搞

可能会引发聚众哄抢的促销活动； 等等。

市民在复市后， 无疑会释放出两个多月

压抑后的冲动， 即使不购物、 不消费， 也会

上街领略一番。 自我防范亟须铭记， 如： 出

门戴上口罩； 不去扎堆； 不要近距离与服务

员说话； 小吃一人一小桌， 合餐注意使用公

筷公勺； 回家后别忘了洗手、 消毒； 等等。

复市不止是结束消费领域的 “冬眠”，

拉动内需， 也标志着激发经济社会的活力后

市民进入了正常生活。 因此， 广大市民热切

期盼之。

沈栖

虹桥机场暂停国际、港澳台航班
快递外卖小哥凭“绿码”进小区 社区公共场所可有序开放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虹桥国际机场将于今天零时起

暂停国际、 港澳台航班进出港， 这是昨天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明确的信息。 同时市民政局

披露， 上海在调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

二级响应机制后， 将允许包括快递员、 外卖

员、 搬家员等物流人员在内的非本小区居民

凭“随申码” 绿码进入小区， 社区公共场所

也可有序开放。 另据市经信委提供的数据显

示， 截至 3 月 23 日， 上海中小企业复工率

89%， 人员到岗率 79%，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专精特新” 等

重点企业已基本全面复工。 “上海中小企业

复工复产情况良好， 整体发展保持稳定。”

口岸防疫方面， 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尹欣

说： “为集中力量做好航空口岸的境外疫情

防输入工作， 经批准， 自 3月 25 日零时起，

虹桥机场暂停所有国际、 港澳台的进出港航

班业务， 并将虹桥机场此前所有国际、 港澳

台航班转场至浦东机场运营， 保留虹桥机场

国际、 港澳台航班备降功能。”

社区防疫方面， 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明

确， 上海将在继续严格规范的前提下， 适度

放开住宅小区入口管理。 “首先， 各小区保

留出入口检查点， 保留进入人员必测体温的

制度。 对体温异常人员， 一律按既定的‘全

链条处置机制’ 及时报告、 移送。 在此基础

上， 根据实际情况， 各小区可取消入口人员

登记和车辆登记。 但是， 对首次返回小区的

来沪人员， 仍应做好信息登记工作； 对过去

14 天有重点国家和地区旅居史的， 仍应按

照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及时报告， 严格落实居

家隔离等各项健康管理措施。”

其次曾群明确， 非本小区居民进入小区

的， 以出示“随申码·健康” 绿码作为通行

凭证。 “其中， 快递员、 外卖员、 搬家员等物

流人员和车辆， 可以进入小区； 看望亲友的访

客， 经亲友同意， 可以进入小区； 家政员、 护

理员等服务人员， 水、 电、 气、 通讯等公用事

业设施维修人员， 经服务对象同意， 可以进入

小区； 房地产经纪人员及其客户， 经房屋业主

或出租人同意， 可以进入小区； 房屋装修业主

及装修企业， 经向居村委会和小区物业报备，

并书面承诺不影响周围居民正常学习生活的，

可以进入小区施工。 其他需要进入小区的人

员， 在征得相关居民同意后， 也可以进入小

区。 此外， 非本小区车辆符合小区车辆管理要

求的， 可以进入小区。”

社区公共场所和设备管理方面， 曾群明

确： “小区内的室外文体娱乐休闲等公共场

所， 在做好人员控制、 消毒和秩序维护基础

上， 可有序开放。 但是， 非必要的文化娱乐等

聚集性活动， 仍然暂停。”

同时曾群强调， 社区仍然必须继续严格管

理来自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人员， “不但不能放

松， 相反需要继续从严从紧地予以坚持。 对中

外人士一视同仁， 即规则一致、 一个标准； 执

行一致， 一把尺子。”

另据市卫健委披露， 关于 3 月 23 日上海

新增 1 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 其常住上海宝

山， 3 月 14、 15 日， 其在广东出差， 曾与当

地确诊的境外输入性病例有过接触。 3 月 21

日根据协查通报， 本市将其作为密切接触者，

对其实施集中隔离观察， 其间确诊。 其涉及区

域和场所为宝山区， 目前上海已根据流行病学

调查， 追踪到其在本市的密切接触者 9 人， 均

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确诊病例涉及区域和场

所为宝山区： 卓越时代广场、 喜士多便利店

（呼兰门市店）、 每日鲜精品水果园 （南蕴藻路

店）。 上海已对确诊病例涉及的场所等告知当

地， 并严格落实相关消毒措施。

各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今恢复开放
需预约和出示“随申码”

疫情期间哄抬物价 40万枚口罩被查获

近日， 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会同静安公安分局， 并联

合区市场监管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疫情期间哄抬物价非法

经营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赵某、 郑某 2人， 捣毁仓储

窝点 1 处， 现场查获各类口罩近 40 万枚、 各类酒精消

毒液和含酒精免洗洗手液 60余吨， 涉案金额 1000 余万

元。 上海警方 供图


